情况说明函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受贵院委托，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五路居甲16号院4号楼1层01、海淀区五路居甲16号院4号楼1层02、海淀区五路居甲16号院4号楼2层03房地产进行评估，根据现场查勘情况，估价对象现状用途为商业，现状已出租，估价对象上下两层建筑面积基本相等，1层01、02号房产登记建筑面积与实际查勘1层的建筑面积不完全相符。另以上房产土地性质为划拨，根据我公司调查，该房地产可能存在无法办理转让过户的风险。
请贵院书面说明①本次评估房屋用途是否按照现状商业；②建筑面积是否以权属为依据；③是否考虑现状租约影响；④是否考虑不可过户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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